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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讼诉法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标

准》”） 

 

颁布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日期： 2008 年 3 月 31 日 

生效日期： 2008 年 4 月 1 日 

 

《标准》对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作出了调整，最

高院上一次也是首次调整该标准是 1999 年，本

次调整幅度明显大于上次。 

 

本次调整主要是为了应对民事诉讼法修改后

申请再审案件大量增加给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

带来的压力，同时，对于完善全国四级法院的功

能分层，理顺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秩序也有着

重要意义。 

 

本次调整根据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依次将高级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分为四个档次，

保证高级法院在每个档次都能受理一定数量的

一审案件，其中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高院一般

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

件。对各高级法院辖区内的中级法院第一审民商

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原则上划分了发达地区、一

般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三个档次，不同的档次规

定了相应的立案标准。 

 

另外，与上次调整相比，本次调整重大的不

同是对当事人跨地区的案件设置了相对较低的

标的额标准，这对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知识产权 
 

 最高院公布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

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颁布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日期： 2008 年 2 月 18 日 

生效日期： 2008 年 3 月 1 日 

 

主要内容：2008 年 2 月 18 日，最高院颁布

了《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

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并将于 200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主要针对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标准

做出了规定。主要包括：（1）原告认为他人注

册商标使用的文字、图形等侵犯其著作权、外观

设计专利权、企业名称权等在先权利而提起诉

讼，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

（2）原告认为他人超出核定商品的范围或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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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显著特征、拆分、组合等方式使用的注册商

标，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

的，法院应当受理；（3）原告认为他人企业名

称与其在先的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足以使公

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规定而提起诉讼，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

法院应当受理。 

 

对于被告企业名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或者构

成不正当竞争的，法院可以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使

用、规范使用等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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